省直档案工作协作组档案专家评选办法

根据皖档明电〔2021〕8号精神，制定省直档案工作协作组档案专家评选办法。
一、评选条件

执行皖档案明电〔2021〕8号规定要求。
二、评选程序

（一）市厅级专家评选

1.个人申报。申报者对照申报条件，认真填写《安徽省档案专家审批表》，报所在协作组组长单位。

2.协作组组长单位进行资格审查，将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员名单及相关材料报省档案局。主要审查申报者年龄、档案岗位工作年限、在职在岗及工作业绩等情况。

3.省档案局组织初审，提出初步人选名单，分别向各协作组组长单位反馈。

4.初步人选经申报人所在单位推荐、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将申报材料报所在协作组公示，每次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包括推荐人选基本情况、申报专业领域、主要业绩成果等。

5.协作组公示无异议后，正式向省档案局推荐。

（二）省级专家评选

1.省档案局组织有关专家在市厅级专家中择优提出初步人选名单，向所在协作组反馈。

2.有关协作组组长单位组织公示，并将公示情况报省档案局。

3.省档案专家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省级专家建议名单报省档案专家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审议。

三、时间安排

1.各协作组组长单位于11月30日前，将经审查过的申报人员名单和相关材料报省档案局。

2.省档案局于12月7日前将初审名单向各协作组组长单位反馈。

3.各协作组组长单位于12月27日前向省档案局报送正式推荐人员名单和相关材料。

四、工作要求

各单位要认真执行皖档明电〔2021〕8号要求，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站在政治大局和工作全局的高度，坚持以能力、业绩为主要衡量标准，严肃评选纪律，按照评选程序和评选工作时间节点开展工作，切实把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工作业绩好的优秀人才评选出来。
